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事聲字第55號

聲明異議人  永泉運動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黃榮棋 

上列聲明異議人因與相對人遠雄大學劍橋社區管理委員會等人間

聲請核發支付命令事件，聲明異議人對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

3年6月7日所為113年度司促字第5256號民事裁定聲明異議，本院

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

效力，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定有明文。又當事人對於司法

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十日之不

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但支付命令經異

議者，除有第518條所定或其他不合法之情形，由司法事務

官駁回外，仍適用第519條規定。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

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

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

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同法第240條之4

第1至3項並有明定。再依本編規定，應為抗告而誤為異議

者，視為已提起抗告；應提出異議而誤為抗告者，視為已提

出異議，同法第495條亦有明文可參。查本院司法事務官於

民國113年6月7日所為113年度司促字第5256號裁定（下稱原

裁定），於同年6月14日送達聲明異議人住所，並經聲明異

議人於同年6月24日具狀向本院提出民事補正狀，後具狀表

示該補正狀為意欲抗告之意思等語，揆之上開規定，應視為

異議等情，有送達證書、民事補正狀、民事抗告狀在卷可參

（見司促卷第103頁、本院卷第13至18頁）。嗣本院司法事

務官因認聲明異議人之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核與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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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法律規定無違，自應由本院就異議有無理由為裁定，合先

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伊已就本件聲請核發支付命令所需為憑之證

據資料予以提出，原裁定逕予駁回聲明異議人之聲請，顯有

誤解，爰依法提出異議等語。

三、按債權人之請求，以給付金錢或其他代替物或有價證券之一

定數量為標的者，得聲請法院依督促程序發支付命令。支付

命令之聲請，應表明下列各款事項：一、當事人及法定代理

人。二、請求之標的及其數量。三、請求之原因事實。其有

對待給付者，已履行之情形。四、應發支付命令之陳述。

五、法院。債權人之請求，應釋明之，民事訴訟法第508條

第1項及第511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所謂「釋明」者，僅係法

院就某項事實之存否，得到大致為正當之心證，即為已足，

此與「證明」須就當事人所提證據資料，足使法院產生堅強

心證，可確信其主張為真實者，尚有不同（最高法院98年度

台抗字第807號裁定意旨參照）。是以在督促程序，法院僅

依據債權人片面所主張其請求之原因事實，為裁判之基礎，

既不得命行言詞辯論，復不得命債務人以書狀或言詞為陳

述，債權人就請求之標的、數量及其原因事實，僅負主張責

任，而無庸舉證，法院認支付命令之聲請為合法並有理由

時，應依其聲請對債務人發支付命令。而督促程序請求保護

之私權，除限於給付請求權外，尚須以給付金錢或其他代替

物或有價證券之一定數量為標的，此項程序之目的在令權利

義務關係明確，當事人間訟爭性甚微之事件，毋待依循通常

訴訟程序，得以簡捷之方式取得執行名義。從而，督促程序

性質上自宜迅速處理，發支付命令之法院僅須就形式要件審

查是否符合法條規定之要件，並無對實體事項予以審酌之必

要，故支付命令成立之要件，除管轄及聲請程序於民事訴訟

法第510條、第511條設有特別規定外，債權人只需於聲請狀

載明請求債務人給付一定數量之金錢或其他代替物或有價證

券，並釋明其主張之原因事實，而毋需證明，法院亦不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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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調查。

四、經查，本件聲明異議人依督促程序聲請對相對人遠雄大學劍

橋社區管理委員會等人核發支付命令，聲明異議人就其請求

之原因事實，業已提出遠雄大學劍橋社區管理委員會開立之

統一發票、遠雄大學劍橋溫泉會館委任管理契約書、資遣費

明細表、遠雄大學劍橋社區第七屆管理委員會第八次臨時會

議紀錄、保障俱樂部員工權益連署書、特力屋股份有限公司

新莊分公司出貨明細單等件在卷為憑（見司促卷第11至22

頁、第53至68頁、第71至84頁），足使本院就聲明異議人之

主張，產生大致信其如此之心證，堪認聲明異議人對其請求

已為相當釋明。至聲明異議人主張相對人應負責任，倘與事

實有所違誤，相對人大可「不附理由聲明異議」，使該支付

命令於異議範圍內失其效力並轉入訴訟程序（即以核發支付

命令之聲請視為起訴），再由法院依憑各項證據資料而為實

質調查。倘相對人經合法送達而未就支付命令聲明異議，則

聲明異議人主張之原因事實即乏訟爭性（亦即兩造間之權利

義務關係至為明確而無爭議），法院當亦無須介入審查「欠

缺訟爭性」之實體事項」，否則，無異在相對人猶未否定聲

明異議人主張以前，預先要求聲明異議人「證明」相對人責

任之存在，混淆督促程序與訴訟程序之審查密度，課予聲明

異議人（即債權人）在督促程序中法律所無或接近於證明之

證明義務。故本件依聲明異議人之陳述及其提出及補正之相

關證據，聲明異議人聲請對相對人核發支付命令，於法並無

不合。原裁定以聲明異議人未盡釋明義務而駁回其支付命令

之聲請，容有未洽。聲明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

棄，為有理由，爰將原裁定廢棄，另由本院司法事務官更為

適當之處理。

五、據上論結，本件聲明異議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

之4第3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黃若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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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聲明不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書記官　廖美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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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事聲字第55號
聲明異議人  永泉運動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榮棋  
上列聲明異議人因與相對人遠雄大學劍橋社區管理委員會等人間聲請核發支付命令事件，聲明異議人對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6月7日所為113年度司促字第5256號民事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定有明文。又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但支付命令經異議者，除有第518條所定或其他不合法之情形，由司法事務官駁回外，仍適用第519條規定。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同法第240條之4第1至3項並有明定。再依本編規定，應為抗告而誤為異議者，視為已提起抗告；應提出異議而誤為抗告者，視為已提出異議，同法第495條亦有明文可參。查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6月7日所為113年度司促字第5256號裁定（下稱原裁定），於同年6月14日送達聲明異議人住所，並經聲明異議人於同年6月24日具狀向本院提出民事補正狀，後具狀表示該補正狀為意欲抗告之意思等語，揆之上開規定，應視為異議等情，有送達證書、民事補正狀、民事抗告狀在卷可參（見司促卷第103頁、本院卷第13至18頁）。嗣本院司法事務官因認聲明異議人之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核與前揭法律規定無違，自應由本院就異議有無理由為裁定，合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伊已就本件聲請核發支付命令所需為憑之證據資料予以提出，原裁定逕予駁回聲明異議人之聲請，顯有誤解，爰依法提出異議等語。
三、按債權人之請求，以給付金錢或其他代替物或有價證券之一定數量為標的者，得聲請法院依督促程序發支付命令。支付命令之聲請，應表明下列各款事項：一、當事人及法定代理人。二、請求之標的及其數量。三、請求之原因事實。其有對待給付者，已履行之情形。四、應發支付命令之陳述。五、法院。債權人之請求，應釋明之，民事訴訟法第508條第1項及第511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所謂「釋明」者，僅係法院就某項事實之存否，得到大致為正當之心證，即為已足，此與「證明」須就當事人所提證據資料，足使法院產生堅強心證，可確信其主張為真實者，尚有不同（最高法院98年度台抗字第807號裁定意旨參照）。是以在督促程序，法院僅依據債權人片面所主張其請求之原因事實，為裁判之基礎，既不得命行言詞辯論，復不得命債務人以書狀或言詞為陳述，債權人就請求之標的、數量及其原因事實，僅負主張責任，而無庸舉證，法院認支付命令之聲請為合法並有理由時，應依其聲請對債務人發支付命令。而督促程序請求保護之私權，除限於給付請求權外，尚須以給付金錢或其他代替物或有價證券之一定數量為標的，此項程序之目的在令權利義務關係明確，當事人間訟爭性甚微之事件，毋待依循通常訴訟程序，得以簡捷之方式取得執行名義。從而，督促程序性質上自宜迅速處理，發支付命令之法院僅須就形式要件審查是否符合法條規定之要件，並無對實體事項予以審酌之必要，故支付命令成立之要件，除管轄及聲請程序於民事訴訟法第510條、第511條設有特別規定外，債權人只需於聲請狀載明請求債務人給付一定數量之金錢或其他代替物或有價證券，並釋明其主張之原因事實，而毋需證明，法院亦不須為實質調查。
四、經查，本件聲明異議人依督促程序聲請對相對人遠雄大學劍橋社區管理委員會等人核發支付命令，聲明異議人就其請求之原因事實，業已提出遠雄大學劍橋社區管理委員會開立之統一發票、遠雄大學劍橋溫泉會館委任管理契約書、資遣費明細表、遠雄大學劍橋社區第七屆管理委員會第八次臨時會議紀錄、保障俱樂部員工權益連署書、特力屋股份有限公司新莊分公司出貨明細單等件在卷為憑（見司促卷第11至22頁、第53至68頁、第71至84頁），足使本院就聲明異議人之主張，產生大致信其如此之心證，堪認聲明異議人對其請求已為相當釋明。至聲明異議人主張相對人應負責任，倘與事實有所違誤，相對人大可「不附理由聲明異議」，使該支付命令於異議範圍內失其效力並轉入訴訟程序（即以核發支付命令之聲請視為起訴），再由法院依憑各項證據資料而為實質調查。倘相對人經合法送達而未就支付命令聲明異議，則聲明異議人主張之原因事實即乏訟爭性（亦即兩造間之權利義務關係至為明確而無爭議），法院當亦無須介入審查「欠缺訟爭性」之實體事項」，否則，無異在相對人猶未否定聲明異議人主張以前，預先要求聲明異議人「證明」相對人責任之存在，混淆督促程序與訴訟程序之審查密度，課予聲明異議人（即債權人）在督促程序中法律所無或接近於證明之證明義務。故本件依聲明異議人之陳述及其提出及補正之相關證據，聲明異議人聲請對相對人核發支付命令，於法並無不合。原裁定以聲明異議人未盡釋明義務而駁回其支付命令之聲請，容有未洽。聲明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將原裁定廢棄，另由本院司法事務官更為適當之處理。
五、據上論結，本件聲明異議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黃若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聲明不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書記官　廖美紅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事聲字第55號
聲明異議人  永泉運動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榮棋  
上列聲明異議人因與相對人遠雄大學劍橋社區管理委員會等人間
聲請核發支付命令事件，聲明異議人對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
3年6月7日所為113年度司促字第5256號民事裁定聲明異議，本院
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
    效力，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定有明文。又當事人對於司法
    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十日之不
    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但支付命令經異
    議者，除有第518條所定或其他不合法之情形，由司法事務
    官駁回外，仍適用第519條規定。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
    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
    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
    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同法第240條之4
    第1至3項並有明定。再依本編規定，應為抗告而誤為異議者
    ，視為已提起抗告；應提出異議而誤為抗告者，視為已提出
    異議，同法第495條亦有明文可參。查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
    國113年6月7日所為113年度司促字第5256號裁定（下稱原裁
    定），於同年6月14日送達聲明異議人住所，並經聲明異議
    人於同年6月24日具狀向本院提出民事補正狀，後具狀表示
    該補正狀為意欲抗告之意思等語，揆之上開規定，應視為異
    議等情，有送達證書、民事補正狀、民事抗告狀在卷可參（
    見司促卷第103頁、本院卷第13至18頁）。嗣本院司法事務
    官因認聲明異議人之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核與前揭
    法律規定無違，自應由本院就異議有無理由為裁定，合先敘
    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伊已就本件聲請核發支付命令所需為憑之證
    據資料予以提出，原裁定逕予駁回聲明異議人之聲請，顯有
    誤解，爰依法提出異議等語。
三、按債權人之請求，以給付金錢或其他代替物或有價證券之一
    定數量為標的者，得聲請法院依督促程序發支付命令。支付
    命令之聲請，應表明下列各款事項：一、當事人及法定代理
    人。二、請求之標的及其數量。三、請求之原因事實。其有
    對待給付者，已履行之情形。四、應發支付命令之陳述。五
    、法院。債權人之請求，應釋明之，民事訴訟法第508條第1
    項及第511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所謂「釋明」者，僅係法院
    就某項事實之存否，得到大致為正當之心證，即為已足，此
    與「證明」須就當事人所提證據資料，足使法院產生堅強心
    證，可確信其主張為真實者，尚有不同（最高法院98年度台
    抗字第807號裁定意旨參照）。是以在督促程序，法院僅依
    據債權人片面所主張其請求之原因事實，為裁判之基礎，既
    不得命行言詞辯論，復不得命債務人以書狀或言詞為陳述，
    債權人就請求之標的、數量及其原因事實，僅負主張責任，
    而無庸舉證，法院認支付命令之聲請為合法並有理由時，應
    依其聲請對債務人發支付命令。而督促程序請求保護之私權
    ，除限於給付請求權外，尚須以給付金錢或其他代替物或有
    價證券之一定數量為標的，此項程序之目的在令權利義務關
    係明確，當事人間訟爭性甚微之事件，毋待依循通常訴訟程
    序，得以簡捷之方式取得執行名義。從而，督促程序性質上
    自宜迅速處理，發支付命令之法院僅須就形式要件審查是否
    符合法條規定之要件，並無對實體事項予以審酌之必要，故
    支付命令成立之要件，除管轄及聲請程序於民事訴訟法第51
    0條、第511條設有特別規定外，債權人只需於聲請狀載明請
    求債務人給付一定數量之金錢或其他代替物或有價證券，並
    釋明其主張之原因事實，而毋需證明，法院亦不須為實質調
    查。
四、經查，本件聲明異議人依督促程序聲請對相對人遠雄大學劍
    橋社區管理委員會等人核發支付命令，聲明異議人就其請求
    之原因事實，業已提出遠雄大學劍橋社區管理委員會開立之
    統一發票、遠雄大學劍橋溫泉會館委任管理契約書、資遣費
    明細表、遠雄大學劍橋社區第七屆管理委員會第八次臨時會
    議紀錄、保障俱樂部員工權益連署書、特力屋股份有限公司
    新莊分公司出貨明細單等件在卷為憑（見司促卷第11至22頁
    、第53至68頁、第71至84頁），足使本院就聲明異議人之主
    張，產生大致信其如此之心證，堪認聲明異議人對其請求已
    為相當釋明。至聲明異議人主張相對人應負責任，倘與事實
    有所違誤，相對人大可「不附理由聲明異議」，使該支付命
    令於異議範圍內失其效力並轉入訴訟程序（即以核發支付命
    令之聲請視為起訴），再由法院依憑各項證據資料而為實質
    調查。倘相對人經合法送達而未就支付命令聲明異議，則聲
    明異議人主張之原因事實即乏訟爭性（亦即兩造間之權利義
    務關係至為明確而無爭議），法院當亦無須介入審查「欠缺
    訟爭性」之實體事項」，否則，無異在相對人猶未否定聲明
    異議人主張以前，預先要求聲明異議人「證明」相對人責任
    之存在，混淆督促程序與訴訟程序之審查密度，課予聲明異
    議人（即債權人）在督促程序中法律所無或接近於證明之證
    明義務。故本件依聲明異議人之陳述及其提出及補正之相關
    證據，聲明異議人聲請對相對人核發支付命令，於法並無不
    合。原裁定以聲明異議人未盡釋明義務而駁回其支付命令之
    聲請，容有未洽。聲明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
    ，為有理由，爰將原裁定廢棄，另由本院司法事務官更為適
    當之處理。
五、據上論結，本件聲明異議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
    之4第3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黃若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聲明不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書記官　廖美紅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事聲字第55號
聲明異議人  永泉運動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榮棋  
上列聲明異議人因與相對人遠雄大學劍橋社區管理委員會等人間聲請核發支付命令事件，聲明異議人對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6月7日所為113年度司促字第5256號民事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定有明文。又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但支付命令經異議者，除有第518條所定或其他不合法之情形，由司法事務官駁回外，仍適用第519條規定。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同法第240條之4第1至3項並有明定。再依本編規定，應為抗告而誤為異議者，視為已提起抗告；應提出異議而誤為抗告者，視為已提出異議，同法第495條亦有明文可參。查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6月7日所為113年度司促字第5256號裁定（下稱原裁定），於同年6月14日送達聲明異議人住所，並經聲明異議人於同年6月24日具狀向本院提出民事補正狀，後具狀表示該補正狀為意欲抗告之意思等語，揆之上開規定，應視為異議等情，有送達證書、民事補正狀、民事抗告狀在卷可參（見司促卷第103頁、本院卷第13至18頁）。嗣本院司法事務官因認聲明異議人之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核與前揭法律規定無違，自應由本院就異議有無理由為裁定，合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伊已就本件聲請核發支付命令所需為憑之證據資料予以提出，原裁定逕予駁回聲明異議人之聲請，顯有誤解，爰依法提出異議等語。
三、按債權人之請求，以給付金錢或其他代替物或有價證券之一定數量為標的者，得聲請法院依督促程序發支付命令。支付命令之聲請，應表明下列各款事項：一、當事人及法定代理人。二、請求之標的及其數量。三、請求之原因事實。其有對待給付者，已履行之情形。四、應發支付命令之陳述。五、法院。債權人之請求，應釋明之，民事訴訟法第508條第1項及第511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所謂「釋明」者，僅係法院就某項事實之存否，得到大致為正當之心證，即為已足，此與「證明」須就當事人所提證據資料，足使法院產生堅強心證，可確信其主張為真實者，尚有不同（最高法院98年度台抗字第807號裁定意旨參照）。是以在督促程序，法院僅依據債權人片面所主張其請求之原因事實，為裁判之基礎，既不得命行言詞辯論，復不得命債務人以書狀或言詞為陳述，債權人就請求之標的、數量及其原因事實，僅負主張責任，而無庸舉證，法院認支付命令之聲請為合法並有理由時，應依其聲請對債務人發支付命令。而督促程序請求保護之私權，除限於給付請求權外，尚須以給付金錢或其他代替物或有價證券之一定數量為標的，此項程序之目的在令權利義務關係明確，當事人間訟爭性甚微之事件，毋待依循通常訴訟程序，得以簡捷之方式取得執行名義。從而，督促程序性質上自宜迅速處理，發支付命令之法院僅須就形式要件審查是否符合法條規定之要件，並無對實體事項予以審酌之必要，故支付命令成立之要件，除管轄及聲請程序於民事訴訟法第510條、第511條設有特別規定外，債權人只需於聲請狀載明請求債務人給付一定數量之金錢或其他代替物或有價證券，並釋明其主張之原因事實，而毋需證明，法院亦不須為實質調查。
四、經查，本件聲明異議人依督促程序聲請對相對人遠雄大學劍橋社區管理委員會等人核發支付命令，聲明異議人就其請求之原因事實，業已提出遠雄大學劍橋社區管理委員會開立之統一發票、遠雄大學劍橋溫泉會館委任管理契約書、資遣費明細表、遠雄大學劍橋社區第七屆管理委員會第八次臨時會議紀錄、保障俱樂部員工權益連署書、特力屋股份有限公司新莊分公司出貨明細單等件在卷為憑（見司促卷第11至22頁、第53至68頁、第71至84頁），足使本院就聲明異議人之主張，產生大致信其如此之心證，堪認聲明異議人對其請求已為相當釋明。至聲明異議人主張相對人應負責任，倘與事實有所違誤，相對人大可「不附理由聲明異議」，使該支付命令於異議範圍內失其效力並轉入訴訟程序（即以核發支付命令之聲請視為起訴），再由法院依憑各項證據資料而為實質調查。倘相對人經合法送達而未就支付命令聲明異議，則聲明異議人主張之原因事實即乏訟爭性（亦即兩造間之權利義務關係至為明確而無爭議），法院當亦無須介入審查「欠缺訟爭性」之實體事項」，否則，無異在相對人猶未否定聲明異議人主張以前，預先要求聲明異議人「證明」相對人責任之存在，混淆督促程序與訴訟程序之審查密度，課予聲明異議人（即債權人）在督促程序中法律所無或接近於證明之證明義務。故本件依聲明異議人之陳述及其提出及補正之相關證據，聲明異議人聲請對相對人核發支付命令，於法並無不合。原裁定以聲明異議人未盡釋明義務而駁回其支付命令之聲請，容有未洽。聲明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將原裁定廢棄，另由本院司法事務官更為適當之處理。
五、據上論結，本件聲明異議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黃若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聲明不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書記官　廖美紅
　　　　　　　　　　　　　　　



